








臺中市愛心守護站超商(市)注意事項 

113 年 11 月 25 日修訂 

一、請超商(市)於店面明顯處張貼本計畫識別標貼紙，俾兒少或弱勢個案易於識別。 

二、作業流程： 

（一）服務對象： 

1. 協助設籍或居住本市弱勢家庭有緊急餐食需求之未滿 18歲兒童或青少年。 

2. 針對服務在案的失走兒少或緊急保護個案由本市警員連結餐食資源。 

3. 由社會局社工員或警員評估有緊急餐食需求之弱勢個案(含街友)，由社工員或警員親自帶領

至門市領取者。 

（二）資料填寫： 

1. 超商(市)店員遇有餐食需求的兒少，可主動關懷並簡述本計畫功能，請兒少填寫基本資料及

於憑證發票上簽名，俾便通報後由學校老師及社工展開追蹤與輔導機制。 

2. 為立即滿足兒少飢餓問題，超商(市)店員無須針對兒少真實身份進行查核，惟針對服務對象

第 2類、第 3類，門市人員需確認警員及社工人員身分。 

（三）提供緊急餐食： 

1. 餐食含米飯、麵食、麵包等主食及飲品(酒精類及菸品除外)，以 80 元為原則。如遇兒少食

量大者，可依兒少實際需求提供餐食。 

2. 請領餐者於紙本發票憑證上簽名，俾憑辦理後續請款核銷事宜。 

3. 請於店內用餐完畢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方可外帶。 

4. 以實物給付方式協助，不以現金給付方式。 

5. 遇有特殊情形，超商(市)店員可通報 113保護專線協助處理，並於通報單中簡單敘明，以利

後續憑辦。 

（四）即時通報： 

1. 請超商(市)店員於 24小時內填妥通報單，兒少自行求助者傳真至 04-2251-3256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電話 04-2251-3799)；弱勢個案由警員陪同者傳真至 04-2229-1812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以利即時介入及協助。 

2. 如有聯繫需求，上班時間請電洽社會局承辦人員（04-2228-9111 分機 37215），夜間及假日

或緊急保護狀況部份，請撥 113保護專線。 

（五）請款核銷： 

1. 超商(市)應彙整通報單正本（含基本資料及黏貼餐食發票明細與傳真證明)，向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辦理請款及核銷事宜。 

2. 如有請款核銷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電洽社會局承辦人員（04-2228-9111分機 37215） 

三、愛心守護站採救急不救窮原則，如兒少仍有飢餓救助事實，仍請超商(市)持續給予兒少供餐，讓關

懷服務不中斷；成人弱勢個案緊急餐食提供以 1次為原則，後由社會局評估後續需求及服務。 



臺中市愛心守護站計畫作業流程-超商(市)用 

 
 

 

 

 

 

 

 

 

 

 

 

 

 

 

 

 

 

 

 

 

 

 

 

 

 

 

 

 

 

 

 

 

 

 

 

 

協助於發票憑證上簽名 

超商(市) 

提供 80 元餐食 

1. 啟動即時關懷機制。 

2. 立即滿足兒少/弱勢個案餐食需求，必

要時提供服務及協助。 

3. 向領取緊急餐食者說明後續通報、轉

介及關懷目的。 

4. 如遇緊急保護立即聯絡 113 保護專

線。 

結束 

超商(市) 

通報113保護專
線協助 

超商(市) 

通報單及憑證送總公司 

受理或發現兒少/弱勢

個案緊急餐食需求 

超商(市) 

主動關懷並填寫基本資料 

超商(市) 

每月送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請款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1.兒少自行求助 

傳真：04-2251-3256(社工科) 

電話：04-2251-3799 

2.弱勢個案由社工或警員陪同

傳真：04-2219-1812(救助科) 

電話：04-2228-9111#37215 

 

願

意 

不願意 

店員於 24hr 內通報社會局 

超商(市) 

彙整通報名冊函文教育局 

超商(市) 

 

兒少受理通報案件 

1. 餐食含米飯、麵食、麵包等主食及飲

品等(酒類及菸品除外)，以 80 元為原

則。如遇兒少食量大者，可依兒少實

際需求提供餐食。 

2. 請領餐者於紙本發票憑證上簽名 

3. 請於店內用餐完畢為原則，如有特殊

情況方可外帶。 

4. 以實物給付方式協助，不以現金給付

方式。 

5. 在社會局回報前，可持續提供兒少餐

食，讓兒少餐食服務不中斷。 

6. 成人弱勢個案緊急餐食提供以一次

為原則，後由社會局社工評估後續需

求及服務 

7. 遇有特殊情形，超商(市)店員可於通

報單中敘明，以利後續憑辦。 

發票併通報表單 

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1. 如遇兒少/弱勢個案取用

餐食但不願填基本資料

或於發票憑證上簽名。 

2. 不願填基本資料，請由超

商(市)店員在發票憑證上

簽名。 

弱勢個案受理通報案
件 

超商總公司 

發票及通報單請

專案收執備查 

 

 

通報單及憑證請

按日期依序排列 

填寫基本
資料 

舉例說明如下: 

1.飢餓求助 

2.兒少外觀髒污 

3.兒少深夜或上課時間在外

遊蕩 

 

 



臺中市愛心守護站通報單 
                                               113 年 11月 25日版 

 

兒童及青少年(或弱勢個案)領取緊急餐食基本資料 

1.☆姓名： 

2.☆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3.☆就讀學校：（非在學學生請填無）                    ☆就讀班級：     年     班 

4.聯絡電話： 

5.地址(或街友駐留地點)： 
☆本人同意簽名：                  

☆緊急餐食需求個案，陪同警員或社會局社工單位：              、電話：                

簽名：                     
備註：☆為必填欄位，弱勢個案免填就讀學校及就讀班級 

臺中市超商(市)業者關懷通報單 

1.兒少自行求助者： 

(1)兒童或青少年有以下狀況者（可複選），請於 24小時內傳真（04）2251-3256通報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飢餓求助  □外觀髒污  □深夜或上課時間在外

遊蕩 □其他：                   

(2)如兒童、青少年遇緊急保護或有以下狀況(可複選)，請立即電洽警察局 110或 113保

護專線：□身上有受虐傷痕 □有遭受暴力威脅之傾向 □走失兒少 □遭遇危難向超

商求助 □其他：                   

2.弱勢個案(含街友或緊急保護個案)由社工或警員陪同者： 

□由社會局社工(含家防中心)陪同領餐者，無需通報 

□由警員陪同領餐者，需通報並請於 24 小時內傳真(04)2229-1812 通報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3.超商通路：□統一 □全家 □萊爾富 □OK □楓康超市 □家樂福 □德瑪汶 

4.門市名稱：      ，門市電話：        ，門市聯絡人：       

5.發生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 

※如有聯繫需要，上班時間請撥（04）22289111分機 37215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本項資料僅供作為愛心守護站及相關行政措施關懷協助使用。 

 

 

 

 

 

 

 

 

 

 

發票黏貼處 

 

請貼發票正本 

(請兒少確認購買內容無誤後，於發票空白處簽名) 

 

 

 

 

 



超商門市人員與救助兒童或青少年關懷對話術語參考範例 

關懷階段 關懷話術 提供服務 

主動發現或受理

兒童或青少年疑

似有緊急餐食或

其他緊急保護需

求 

1.同學你好，需要協助嗎？ 

2.臺中市政府於本超商(市)設置 

  愛心守護站，凡 18歲以下的兒童或青

少年有飢餓求助或緊急保護等情事，

本超商(市)都可以立即提供熱食緩解

飢餓哦！請問你需要我們幫忙嗎？ 

主動關懷兒童或青少年 

協助填寫關懷通

報單 

1.同學你好，這是臺中市政府「愛心守護

站通報單」，請你填寫基本資料。 

2.我們將於 24小時內通報市政府，後續

將由學校老師或社會局社工人員關懷

及提供必要協助。 

1.協助兒童或青少年填寫通報單 

2.24小時內傳真至（04）2251-

3256 

3.如有聯繫需要，上班時間請撥

（04）222-89111分機 37215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夜間及假日請撥 113保護專線。 

協助選擇餐點 

內容 

1.同學你好，你可以自由選擇本店的便

當、麵食、麵包等主食餐點，也可以再

搭配牛奶、果汁、礦泉水等飲品，每人

每次餐費以 80元為原則。 

2.若食量較大致取餐費用超過 80元，也

沒關係哦！但是必須內用哦！ 

協助兒童或青少年選擇餐點，不提

供零食、文具、現金及酒精類飲料

及菸品。 

協助結帳 

同學你好，這是你今天取餐的發票單據，

請你確認發票上的品項及金額無誤後，

在發票上面簽名，以便本超商(市)向臺

中市政府請款，謝謝您的配合。 

協助兒童或青少年確認購買品項及

金額，最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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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業 者 愛 心 守 護 站 

115 年度經費申請範例說明 
 

 

為如期核付貴單位貨款，並保障貴單位權益，茲請依核銷程序規定配合發票 及資

料處理方式辦理，並於每次請款彙整之最後發票日期為基準，起算 15 日內，交付 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04-22289111 分機 37215）核帳並完成資料更正，謝謝。 

 

一、發票及相關資料辦法如下： 

（一）發票部份：(如附件一) 

    1.請將「取餐費用」登打於同一張發票。 

2.發票上應有領餐者簽名（請簽名於發票證明聯正面）。  
 

（二）通報表部份： 

1.表單用完時請再向總公司索取空白通報表單。 

2.「發票證明聯」請用膠水黏貼於紅線標示範圍內，分別貼立不要重疊，忌用膠
帶以避免資料消失（附件二）。 

3.通報單應加以編號，並依「經費申請彙整表」編號順序排列（如附件三：「編號 1 

號」排列在最前面，依序排放）。 

（三）申請清冊部份：  

1.請填寫「經費申請領據」封面，應填寫通報表最後一張發票之發票號碼及日期，

檔案格式(如附件四)。 

2.「經費申請彙整表」的「通報單編號」欄位，應與通報表上編號相同並且不重複 

（如附件五）。 

3.「經費申請彙整表」的「日期」欄位，請填入通報單上取餐的發票日期。 

4.「經費申請彙整表」格式，請勿自行調整，字體最大以 12 級數為主，若欄位遇 

字數較多時，請採向下調整字體級數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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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備註：發票或收據應有資料 

95 
發票不需 

打統編。 

領餐者簽名 

「傳真費用」請登打 

於同一張發票。 市內傳真Ｘ１ 

合計 ３項 
１５ 

＄９５ 
 15  

發票號碼、發票日期、

隨機碼，均應清晰可辨

識，俾社會局稽查購買

明細。 

 

 

 

 

需有統一編號 

需蓋負責人 

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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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3.11.25 版  

兒童及青少年(或弱勢個案)領取緊急餐食基本資料 
1.☆姓名： 
2.☆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3.☆就讀學校：（非在學學生請填無）                    ☆就讀班級：     年     班 
4.聯絡電話： 
5.地址(或街友駐留地點)： 

☆本人同意簽名：                  

☆緊急餐食需求個案，陪同警員或社會局社工單位：              、電話：                

簽名：                     
備註：☆為必填欄位，弱勢個案免填就讀學校及就讀班級 

臺中市超商(市)業者關懷通報單    
1.兒少自行求助者： 
(1)兒童或青少年有以下狀況者（可複選），請於 24 小時內傳真（04）2251-3256 通報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飢餓求助  □外觀髒污  □深夜或上課時間在外
遊蕩 □其他：                   

(2)如兒童、青少年遇緊急保護或有以下狀況(可複選)，請立即電洽警察局 110 或 113 保
護專線：□身上有受虐傷痕 □有遭受暴力威脅之傾向 □走失兒少 □遭遇危難向超商
求助 □其他：                   

2.弱勢個案(含街友或緊急保護個案)由社工或警員陪同者： 
□由社會局社工(含家防中心)陪同領餐者，無需通報 
□由警員陪同領餐者，需通報並請於 24 小時內傳真(04)2229-1812 通報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社會救助科 

3.超商通路：□統一 □全家 □萊爾富 □OK □楓康超市 □家樂福 □德瑪汶 
4.門市名稱：      ，門市電話：        ，門市聯絡人：       
5.發生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上、下午   時   分 
※如有聯繫需要，上班時間請撥(04)22289111 分機 37215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本項資料僅供作為愛心守護站及相關行政措施關懷協助使用。 

 

 
 

 

 
  備註：通報表格式，發票請黏貼於紅線範圍內，勿重疊。 

元 「發票黏貼處」示意圖 

領餐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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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備註：通報表請依序排放，編號 1 排列在最前面 

請自行編號 

兒童及青少年領取緊急餐食基本資料 

兒童及青少年領取緊急餐食基本資料 
請自行編號 

請自行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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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經費申請領據 

 

臺中市業者愛心守護站 115年    月經費申請領據 

  
廠商名稱： ０００公司 

  （公司簽章） 

負責人 ：０００ 
 

 

發票期間：114 年 1 月 1 日～114 年 1 月 31 日 

通報筆數：  筆 
 

(清冊 共     頁) 

本次申請金額：新台幣零萬  零仟  零佰  零拾  零元整  

本 次 請 款 發 票 資 料 ： 號碼：○○-12345678 

（通  報  表  最  後  一  張） 日期：○○○年○月○日 

       此致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主管機關審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請蓋統一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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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業者愛心守護站 114 年  月 經費申請彙整表 
 

 
 

備註：「經費申請清冊明細表」的編號需與通報單上編號相同並且不得重複 

＊註：1.「經費彙整表」中的「說明」及「備註」欄位請勿變更欄寬，若資料位子不夠，可調整行高。 

2.「經費彙整表」行數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謝謝。 

附件五： 

（本欄位供審核用，由社會局填寫） 

    

請自行編號 

請自行編號 請自行編號 

00 店 1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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